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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廉政法令與訊息 

因為廉政，解決民怨，贏得公益系列 －－「道路不平」專案清查

揪出違失弊端 
 

廉政沒處理好，路是舖不平的。道路舖設不良及管線回填不實等

問題，造成的民怨居高不下。法務部廉政署從公益、民怨角度切入做廉

政，針對國營事業管線機構及20個地方政府，自107年3月至10月間發動

各政風機構辦理「路平專案」專案清查。經清查3,318件工程，歸納出 

10 類共通性工程違失態樣、研提28項策進建議、發掘公務員涉貪6件、

廠商不法19件、追究公務員行政責任11人，及節省公帑新臺幣(下

同)2,846萬0,642元與增加國庫收入1,046萬6,458 元，合計3,888 萬

7,100元，成效良好。 

 

     廉政署推動107年「路平專案」廉政革新專案清查，指揮各政風機

構就轄區內道路、管線挖掘工程進行調卷及實地清查結果，占比例前 5 

名之違失態樣依序如下： 

一、 施工品質不佳：如原開挖土方回填或非回填CLSM、管挖深度不

足、AC 鋪設厚度或壓實度未達契約規範、未噴灑 AC 底油及路

面平整度不合規定等。 

二、 作業程序不符規定：如擅自施工、未辦理展延及未依限申報完

工等。 

三、 違反工安規定：如未作好安全防護措施、作業主管未在場監督、

防滑鋼板厚度不足、施工現場無告示牌、交通維持漸變段長度

不足及管溝開挖深度超過1.5公尺未設置擋土設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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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算數量或金額涉有浮報或錯誤：如施作數量短少、施作面積

與工程圖說不符及施作項目重複計價等。 

五、 廠商疑似不法情事：如 AC 鑽心試體調包、採購圍標及違反土

方清運規定等。 

    本次專案清查發現之各類違失情形，除涉嫌刑事不法移送司法偵辦

外，並轉請各權管單位依相關規定予以裁罰扣款 及要求廠商改善重

作，達到節省公帑及增加國庫收入總共3,888萬7,100元，具體解決民

怨、增進公益，確保公共工程品質。 

    此外，廉政署發現部分縣市向管線機構收取「路修費」，管線機構

於施工完成後，僅在路面進行假修復（臨時舖築），後續再由地方政府

排定日期銑刨加鋪 AC 正式（完整）修復，惟假修復至正式（完整）修

復往往延宕天數甚久，地方政府遲遲未銑刨加鋪(1個車道或巷道全寬

度)，臨時鋪案路面除讓民眾對道路品質觀感不佳外，同時將因假修復

的路面耐久性較低，容易產生裂縫、坑洞等缺失，從而損害民眾生命財

產安全，發生國家賠償案件。 

    經探究本次專案清查所見之違失態樣，廉政署認為問題主要在於

「施工品質不佳」、「材料管控不良」、「孔蓋不平整」 及「未落實

監造」等因素。依此，廉政署認為確保道路及管 線挖掘工程品質之核

心，係屬路權管理機關（指縣市政府）與主辦工程單位（包含管線申挖

單位，如國營事業等）的共同責任；主辦工程單位應於前端落實「三級

品質管理」制度，路權管理機關則應於後端輔予強化道路管理事宜。針

對主辦 工程單位部分，廉政署建議工程採購案件採行「評分及格最 低

標」之決標方式，防堵不肖廠商得標，並建議落實「三級品質管理制

度」，如嚴防廠商以原開挖土方回填及管溝深度不足、柏油瀝青 AC確

實分層鋪築滾壓、AC鋪築後應冷卻6小時始開放通車等，嚴格要求承包

商之施工品質自主管制（一級品管）、監造單位之施工品質監造責任

（二級品管），乃至主辦工程單位之施工品質查核（三級品管）。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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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權管理機關部分，廉政署提出「管線機構假修復後立即自辦正式（完

整）修復」之建議，除能縮短修復天數，提升用路安全外，亦達事權統

一；另建議參酌「臺南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規定，完善相關裁罰

規定，並建立道路挖掘抽（查）驗機制、巡檢制度，透過積極管理課予

管線機構落實工程監督之責。  

    「踩在腳底下的幸福是人民最有感的」，未來廉政署將秉持行政院

中央廉政會報的裁示，持續與路權管理機關、主辦工程單位合作努力，

追蹤管控各項策進建議執行情形，並滾動式檢討修正，共同提升道路及

管線挖掘工程之施工品質，營造安全平坦順暢的道路環境。 

 

    貳、貪瀆案例 

一、法務部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偵辦「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副

工程司李○○涉犯貪污治罪條例案」 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判決

有罪。 

李○○係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下稱水利署三河局）副工程

司，於民國104年2月27日至同年3月1日，向水利署三河局佯以公務出差

為由，駕駛租賃公務車出遊，並於途中持該車加油卡加油，且虛偽填載

車輛使用紀錄，致使不知情之會計人員按租賃契約結算金額，因而獲得

使用該車之利益新臺幣(下同)1,414.8元及油料費用1,188元，共計

2,602.8元。另李○○明知未於申請出差日期實際前往出差地點執行疏

濬工程之公務，仍不實向水利署三河局申報支領出差旅費，致使不知情

之人事、會計人員陷於錯誤，誤認李○○有實際至出差地點執行公務，

並據以轉呈核定，如數將李○○申領之出差旅費1,448元予以核撥。 

 

全案經廉政署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偵辦，嗣經檢察官偵查終

結並提起公訴，現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分別依刑法第 134 條、339 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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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項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罪及第 216、213 條之行使公

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2款公務員利用

職務上之機會詐欺財物罪判決李○○有罪，定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

褫奪公權壹年。 

二、法務部廉政署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新竹縣五峰鄉公所農經課檢測    

臨時工陳○○違反貪污治罪條例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利用職務

上機會詐取財物、偽造文書等案，業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判決有

罪。 
陳○○係受新竹縣五峰鄉公所農業經濟課約聘之臨時人員，為協助

非法伐木集團李○○、陳○○及黃○○等3人取得新竹縣五峰鄉境內之

原住民保留地上的杉木，竟收受賄賂新臺幣58萬3,000元，另又觸犯偽

造文書及詐欺罪等罪。 

 

全案經廉政署調查後移送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偵查起訴，嗣經臺灣

新竹地方法院判處主嫌陳○○等5人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最重處以有期

徒刑8年，並褫奪公權7年。 

三、法務部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偵辦苗栗縣政府社會處身障服務科

徐○○涉嫌侵占公有財物案，業經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

查終結提起公訴。 

徐○○自民國95年10月17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負責辦理苗栗

縣轄內18鄉鎮市公所溢領身障生活補助費之追繳業務，明知溢領者應依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4項繳還之生活補助費，於收取後匯入

苗栗縣政府指定之帳戶內，竟基於侵占公有財物之犯意，於104年6月起

至105年9月間辦理羅○○等22人共計26筆之溢領繳還新臺幣(下同)42萬

8,910元，收受上開款項後，未將之匯入指定之帳戶，而挪為己用，將

之侵占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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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案經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調查後移送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偵

辦，經檢察官偵查終結，認徐○○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

之侵占公有財物罪嫌，予以提起公訴。 

 

叁、其他事項 

一、 網路沒有距離，也沒有秘密。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短短幾年內大幅改變你我的日常生活，以前如

同科幻電影中天馬行空的想像―智慧化的手機及家電，已逐漸成為我們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依據研究資料預測，到 2020 年全球將會有五百億筆資料在網際網

路中流通，並透過網路空間交換、取得及蒐集等。也就是說，眾多機敏

資訊在轉瞬間，便流傳於網路空間，無形中增大被滲透破壞與情蒐 空

間，不但極易肇生資訊安全危機，更將損及國家安全與利益。科技帶來

生活上的便利，也同時伴隨潛在的問題，這些設備功能越是強大，我們

對科技的依賴性越重，一旦遭到有心人士惡意破壞，所造成的傷害也越

大。 

 

美國 2013 年《華盛頓郵報》曾報導，大批駭客企圖入侵美國國防

部、國務院、能源部、國土安全部，甚至武器承造商的網路，並成功入

侵眾多民間公司企業的網路；當時駭客隨意進出電腦系統，既沒有犯下

鍵盤輸入上的錯誤，也沒有留下入侵途徑，過程僅僅不到 30 分鐘。美

國國防部事後即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並於 2016 年實施「駭入五角大

廈」（Hack the Pentagon）計畫（之後陸續舉辦「駭入軍隊 Hack the 

Army」及「駭入空軍 Hack the Air Force」等計畫），自實行迄今

（2018）年，已藉由外部人員找出美國國防部等網站超過三千個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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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美國因此頒發了逾廿七萬美元的漏洞獎金。此種僱用大批駭客，

邀請他們測試及入侵官方電腦的方式，有助於美國國防部對症下藥，防

患資安危機於未然。 

 

市面上充斥著各式各樣的科技產品及五花八門的 APP，但其中隱藏

許多資安 漏洞與後門程式，往往在一時疏忽下，輕易將個人資料外

流，因此，在使用產品或軟體時，應更加謹慎小心。現今由中國大陸設

計、研製的部分行動裝置，因價格低廉、功能完善，吸引不少民眾青

睞。但早在 2012 年美國眾議院提出的調查報告中，即指出部分中共廠

商背後所隱藏的軍方背景，並已引起國安及商業機密遭竊疑慮。美國國

防部更於今年 5月初下令禁止全球的美軍軍事基地內零售商店銷售由華

為和 中興通訊製造的智慧型手機。 

 

美國前資安長達布斯基（Lance Dubsky）於 2016 臺灣資訊安全大

會上公開表示「臺灣是全球被網路攻擊最多的地區」；另依據微軟 2018 

年亞太資安研究報告指出「臺灣 2017 年總計因資安威脅造成 270 億美

金的經濟損失，將近臺灣 GDP 的 5%」。 

 

面對資安威脅所造成之經濟巨大損失及國安風險，各機關除應持續

落實「實體隔離」，建置嚴密的資安防護機制外，更應加強教育所屬建

立正確保密觀念。使用各項科技產品時，應體認「網路上沒有距離，也

沒有秘密」，公務機關更應避免透過社群媒體、通訊軟體談論機敏公務

或傳輸資料，以免國家機密資料遭竊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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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若能有健全的保密認知，慎選資訊產品，便能在享受便利的同

時，大幅降低資安威脅的風險。唯有每個人具備高度警覺的資安意識，

個人隱私、企業利益及國家安全方能永保無虞。 

       (本文摘錄自清流雙月刊) 

 

二、保防漫畫 

                                   ◎摘自彰化縣警察局員林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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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費者保護宣導 

                                       ◎摘自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